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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根据非流通 A 股股东的书面委托，编制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摘要。本说明书摘要摘自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情况，

应阅读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由公司 A 股市场非流通 A 股股东与流通 A 股股东之间

协商，解决相互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

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及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

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特别提示 

1、股权分置改革是解决 A股市场相关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因此本次

股权分置改革由 A股市场相关股东协商决定。 

2、本公司非流通 A股股份中存在国有法人股，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

对该部分股份的处分尚须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同意。 

3、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合并持有本公司

三分之二以上非流通 A 股股份的股东——赛格集团和广州福达以书面形式委托

公司董事会召集 A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审议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须

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鉴于上述原因，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须同时满足以下

条件方可实施：即关于删除公司章程中“股东大会决议将公积金转为股本时，

按股东原有股份比例派送新股”内容的议案及关于资本公积金定向转增股本的

议案经参加 2005 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参加 A 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 A 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并经参加表决的流通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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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费用由本公司非流通 A股股东——赛格集团和广

州福达承担。 

6、截至本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签署日，公司非流通 A股股东——赛格集团

和广州福达持有的公司股份存在质押和冻结等事项： 

（1）赛格集团持有公司 237,359,666 股国有法人股，其中 148,500,000 股

股份被质押； 

（2）广州福达持有公司 129,968,232 股社会法人股，全部被质押或冻结。 

7、截至 2005 年 11 月 30 日，赛格集团及其关联方占用深赛格及其控股子

公司的资金余额为 121,001,862.58 元，赛格集团承诺于 2006 年 10 月 31 日之

前以其持有的赛格三星 46,343,111 股股份，以截至评估基准日 2005 年 11 月

30 日的评估值 2.611 元/股作价，抵偿因赛格集团及其关联方占用深赛格及其

控股子公司上述资金而形成的赛格集团对深赛格的债务。该项解决大股东占款

的承诺事项须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有关部门批准。 

重要内容提示 

一、改革方案要点 

根据经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的资本公积金定向转增股本方案，公司将向

流通 A 股股东转增股本，流通 A 股股东每 10 股获得 3.7950 股的转增股份，共

计获得转增股份 32,874,873 股，非流通 A股股份以此获得上市流通权。流通 A

股股东所获得的转增股本中，扣除其因公司股本扩张而应得的 5,717,332 股外，

其余 27,157,541 股为非流通 A股股东定向向流通 A股股东安排的对价股份。按

照《股权分置改革备忘录第 2 号——信息披露（1）》的计算口径，以本次转增

后的流通 A 股 92,343,570 股为基数，本次定向转增相当于流通 A 股股东每 10

股获得 2.9409 股的对价股份。 

二、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事项 

本公司非流通 A 股股东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作出相关

法定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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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日程安排 

1、本次 A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06 年 5 月 26 日。 

2、本次 A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召开日：2006 年 6 月 5 日。 

3、本次 A 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时间：2006 年 6 月 1 日—2006 年

6 月 5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06 年

6 月 1 日、2006 年 6 月 2 日、2006 年 6 月 5 日每日 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06 年 6 月 1 日

9:30—2006 年 6 月 2日 15:00 及 2006 年 6月 5日 9:30—15:00 中的任意时间。 

四、本次改革相关证券停复牌安排 

1、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公司 A股股票自 2006 年 4 月 29 日起停牌，最晚于

2006 年 5 月 18 日复牌，此段时期为股东沟通时期； 

2、本公司董事会将在 2006 年 5 月 18 日之前公告非流通 A股股东与流通 A

股股东沟通协商的情况、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并申请公司 A 股股票于公告后

下一交易日复牌。 

3、如果本公司董事会未能在 2006 年 5 月 18 日之前公告协商确定的改革方

案，本公司将刊登公告宣布取消本次 A 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并申请公司 A 股

股票于公告后下一交易日复牌。 

4、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自 A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的次一交易日

起至改革规定程序结束日公司 A股股票停牌。 

五、查询和沟通渠道 

热线电话：0755-83747939 

传真：0755-83975237 

联系人：郑丹  范崇澜 

电子信箱：seggf@segcl.com.cn 

公司网站：http://www.segcl.com.cn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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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文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一）改革方案概述 

1、对价安排形式、数量和金额 

根据经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的资本公积金定向转增股本方案，公司将向

流通 A 股股东转增股本，流通 A 股股东每 10 股获得 3.7950 股的转增股份，共

计获得转增股份 32,874,873 股，非流通 A股股份以此获得上市流通权。 

流通 A 股股东所获得的转增股本中，扣除其因公司股本扩张而应得的

5,717,332 股外，其余 27,157,541 股为非流通 A股股东定向向流通 A股股东安

排的对价股份。按照《股权分置改革备忘录第 2 号——信息披露（1）》的计算

口径，以本次转增后的流通 A 股 92,343,570 股为基数，对价安排水平为

27,157,541÷92,343,570=0.29409，故本次定向转增相当于流通 A股股东每 10

股获得 2.9409 股的对价股份。 

本次定向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从 726,145,863 股增加至 774,071,490 股，

流通 A股从 86,626,238 股增加至 119,501,111 股。 

2、对价安排的执行方式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若获得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对价安排，流

通 A 股股东所获得的股份，由登记公司根据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

通 A股股东持股数，按比例自动记入账户。 

在转增过程中，出现计算结果不足一股时，按照登记结算机构现行的《上

市公司权益分派及配股登记业务运作指引》所规定的零碎股处理方法进行处理。 

3、执行对价安排情况表 

非流通 A股股东执行对价安排情况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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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对价安排前 执行对价安排后 

序

号 

股东 持股数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持股数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1 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 237,359,666 32.6876 237,359,666 30.6638

2 广州福达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129,968,232 17.8984 129,968,232 16.7902

3 上海中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300,000 0.8676 6,300,000 0.8139

4 上海奇乐经贸有限公司 6,000,000 0.8263 6,000,000 0.7751

5 深圳市生溢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5,000,000 0.6886 5,000,000 0.6459

6 上海泰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000,000 0.5509 4,000,000 0.5167

7 上海新元投资有限公司 3,600,000 0.4958 3,600,000 0.4651

8 秦皇岛市三元有限责任公司 3,100,000 0.4269 3,100,000 0.4005

9 上海万通油漆化工有限公司 2,450,000 0.3374 2,450,000 0.3165

10 无锡市宏裕百货商店 2,000,000 0.2754 2,000,000 0.2584

11 上海元昌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1,000,000 0.1377 1,000,000 0.1292

12 深圳市百惠园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1,000,000 0.1377 1,000,000 0.1292

13 上海奥敦贸易有限公司 1,000,000 0.1377 1,000,000 0.1292

14 顺德市富桥实业有限公司 1,000,000 0.1377 1,000,000 0.1292

15 海南博妮达贸易有限公司 700,000 0.0964 700,000 0.0904

16 上海宝田实业有限公司 535,000 0.0737 535,000 0.0691

17 上海精英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500,000 0.0689 500,000 0.0646

18 海南明欣工贸有限公司 500,000 0.0689 500,000 0.0646

19 上海芪新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450,000 0.0620 450,000 0.0581

20 广州市恒永盈丰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400,000 0.0551 400,000 0.0517

21 上海敏雄贸易有限公司 300,000 0.0413 300,000 0.0388

22 上海亿阳电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300,000 0.0413 300,000 0.0388

23 杭州国梁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300,000 0.0413 300,000 0.0388

24 上海英泓实业有限公司 250,000 0.0344 250,000 0.0323

25 上海申荔汽配有限公司 250,000 0.0344 250,000 0.0323

26 上海元华实业有限公司 200,000 0.0275 200,000 0.0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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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上海凌神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200,000 0.0275 200,000 0.0258

28 上海达君贸易有限公司 200,000 0.0275 200,000 0.0258

29 上海君言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200,000 0.0275 200,000 0.0258

30 上海仲州贸易有限公司 165,000 0.0227 165,000 0.0213

31 上海凝成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150,000 0.0207 150,000 0.0194

32 上海晟功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100,000 0.0138 100,000 0.0129

33 上海保利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100,000 0.0138 100,000 0.0129

34 上海鑫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 0.0138 100,000 0.0129

35 上海高声工贸有限公司 100,000 0.0138 100,000 0.0129

36 上海科信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100,000 0.0138 100,000 0.0129

37 上海左右印务有限公司 100,000 0.0138 100,000 0.0129

38 上海斯楠工贸合作公司 100,000 0.0138 100,000 0.0129

39 哈尔滨三合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100,000 0.0138 100,000 0.0129

40 黑龙江省广昊经济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 0.0138 100,000 0.0129

41 上海典园园林雕塑工程有限公司 100,000 0.0138 100,000 0.0129

42 上海服装集团敦煌领带有限公司 60,000 0.0083 60,000 0.0077

43 上海海铁电梯销售安装有限公司 60,000 0.0083 60,000 0.0077

44 海南伟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0,000 0.0069 50,000 0.0064

45 上海高谱科贸有限公司 50,000 0.0069 50,000 0.0064

46 上海浦民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50,000 0.0069 50,000 0.0064

47 常熟市东旭物资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50,000 0.0069 50,000 0.0064

48 上海跃维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50,000 0.0069 50,000 0.0064

49 上海菁韵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50,000 0.0069 50,000 0.0064

50 上海崇明商业投资有限公司 50,000 0.0069 50,000 0.0064

51 上海青浦宏峰塑料包装有限公司 50,000 0.0069 50,000 0.0064

52 无锡市太湖矿用电控设备厂 50,000 0.006 50,000 0.0064

53 杭州东风锻压设备经营部 50,000 0.0069 50,000 0.0064

54 上海星云鞋业有限公司 50,000 0.0069 50,000 0.0064

55 哈尔滨京都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50,000 0.0069 50,000 0.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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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长沙市宏坤工矿产品有限公司 50,000 0.0069 50,000 0.0064

57 上海世涛贸易有限公司 50,000 0.0069 50,000 0.0064

58 上海源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50,000 0.0069 50,000 0.0064

59 上海复荣针织服装有限公司 50,000 0.0069 50,000 0.0064

60 上海沪东物资总公司金桥公司 50,000 0.0069 50,000 0.0064

61 上海曼尔特鞋业公司 50,000 0.0069 50,000 0.0064

62 上海申贝经济咨询有限公司 50,000 0.0069 50,000 0.0064

63 上海古兰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30,000 0.0041 30,000 0.0039

 

4、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占总股本

比例（%）

可上市流通

时间 

承诺的限售条件 

5.00 G 日+12 个月

5.00 G 日+24 个月1 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 

20.66 G 日+36 个月

5.00 G 日+12 个月

5.00 G 日+24 个月2 广州福达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6.79 G 日+36 个月

3 其他 61 家非流通 A股股东 5.70 G 日+12 个月

原非流通 A 股股份自改革方案实施之

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

让；在前项规定期满后，持股超过 5%

的原非流通 A 股股东通过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 A股股份，出售

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

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

内不得超过百分之十。 

 

5、改革方案实施后股份结构变动表 

改革方案实施后股本结构变动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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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前 改革后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一、未上市流通

股份合计 

411,477,898 56.67

一、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合计 

411,477,898 53.16

国有法人股 237,359,666 32.69 国有法人股 237,359,666 30.66

社会法人股 174,118,232 23.98 社会法人股 174,118,232 22.50

二、流通股份 

合计 

314,667,965 43.33

二、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合计 

362,593,592 46.84

A 股 86,626,238 11.93 A 股 119,501,111 15.44

B 股 228,041,727 31.40 B 股 243,092,481 31.40

三、股份总数 726,145,863 100.00 三、股份总数 774,071,490  100.00

 

6、其他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须经

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因此，公司在召开 A 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之前，先行召

开 200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删除公司章程中“股东大会决议将公积金转

为股本时，按股东原有股份比例派送新股”内容的议案及关于资本公积金定向

转增股本的议案。 

（二）保荐机构对本次改革对价安排的分析意见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对价安排应当综合考虑深赛格的基本面以及全体股东的

即期利益和远期利益，有利于深赛格的长远发展和市场稳定。 

为了最终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在考虑非流通 A 股股东利益的同时必须充分

兼顾和保护社会公众投资者利益。非流通 A 股获得流通权不应使本次股权分置

改革实施后流通 A 股股东持有股份的理论市场价值总额较改革实施前流通 A 股

股东持有股份的市场价值总额减少，因此非流通 A 股股东为其持有的非流通 A

股获取流通权而实施对价安排水平的确定应以此作为基础。 

1、改革后的股票价格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 

9 

方案实施后的股票价格主要通过参考海外成熟市场可比公司来确定。 

（1）方案实施后的市净率 

根据 Bloomberg 系统查询得到的统计数据，海外成熟市场电子元器件类上

市公司近期的市净率在 0.90-3.90 倍之间，平均市净率约为 1.96 倍。综合考虑

深赛格的自身成长能力、管理能力、盈利能力和经营管理水平以及在国内电子

行业中的地位等因素，同时，考虑到深赛格目前持有各地电子市场的物业、上

市公司股权等资产，预计本方案实施后的股票市净率在 1.40 倍左右。 

（2）方案实施后每股净资产水平 

根据深赛格 2005 年年度报告，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每股净资产

为 1.76 元，按照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以后，深赛格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的每股净资产估计为 1.65 元。 

（3）价格区间 

综上所述，根据深赛格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的每股净资产值，以 1.40

倍的市净率测算，则方案实施后的股票价格预计在 2.31 元左右。 

2、对价测算 

假设： 

●R 为非流通 A 股股东为使非流通 A 股股份获得流通权而向每股流通 A 股

支付的股份数量；  

●P 为流通 A股股东的持股成本；  

●Q 为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股价。 

为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不受损害，则 R至少满足下式要求： 

R=（P/Q）-1 

（1）流通 A股股东成本 

2006 年 4 月 27 日前 60 个交易日，深赛格流通 A股的市场均价为 3.14 元，

按照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以后，市场均价为 2.95 元，以此价格测算流

通 A股股东持股成本。 

（2）对价测算 

以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的预测股价 2.31 元作为 Q的估计值，则非流通 A股

股东为使所持非流通 A 股股份获得流通权而向每股流通 A 股支付的股份数量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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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R=（2.95/2.31）-1=0.27706 

综上，流通 A股股东每股应获得 0.27706 股对价，其利益才不会受到损害，

即流通 A股股东每 10 股获得 2.7706 股。 

3、保荐机构分析意见 

按照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非流通 A 股股东为使所持股份获得流通权而

向每股流通 A股支付的股份数量确定为 0.29409 股，即流通 A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 A股将获得 2.9409 股股份的对价安排。 

世纪证券在综合考虑公司的基本面和全体股东的即期利益和未来利益基础

上，经过全面分析之后认为：上述方案高于理论计算的对价水平，有利于保障

流通 A 股股东利益，强化了流通 A 股股东与非流通 A 股股东共同促进实现公司

总价值最大化目标的统一利益机制，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可持续发展。保荐机构

认为深赛格非流通 A 股股东为使非流通 A 股股份获得流通权而向流通 A 股股东

支付的对价是合理的。 

二、非流通股股东做出的承诺事项以及为履行其承诺义务

提供的保证安排 

1、承诺事项 

本公司非流通 A 股股东承诺遵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作出

相关法定承诺，并履行相关法定承诺义务。 

2、承诺事项的履约担保安排 

公司非流通 A 股股东同意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对持有的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进行锁定，并在承诺期间内接受保荐机构对承诺人履行承诺

义务的持续督导。 

3、承诺事项的违约责任 

本公司非流通 A 股股东承诺：保证其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承诺的，赔偿

其他 A股股东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4、承诺人声明 

本公司非流通 A 股股东声明：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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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三、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情况 

赛格集团和广州福达向公司董事会提出股权分置改革的动议，其持有公司

非流通 A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占非流通 A 股比例（%）

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 237,359,666 32.69 57.68

广州福达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129,968,232 17.90 31.59

合计 367,327,898 50.59 89.27

 

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 A 股股东赛格集团和广州福达持有的公司

股份超过非流通 A股股数的三分之二，符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的要求。 

截至本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签署日，公司非流通 A 股股东——赛格集团和

广州福达持有的公司股份存在质押和冻结等事项： 

（1）赛格集团持有公司 237,359,666 股国有法人股，其中 148,500,000 股

股份被质押； 

（2）广州福达持有公司 129,968,232 股社会法人股，全部被质押或冻结。 

四、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及其处理方案 

（一）本次修改公司章程部分内容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不能获得股东大会批准的风险 

根据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本次改革采取以资本公积金定向转增的方

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将资本公积金定向转增

股本须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为此，公司在召开 A 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之前，

先行召开 200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删除公司章程中“股东大会决议将公

积金转为股本时，按股东原有股份比例派送新股”内容的议案及关于资本公积

金定向转增股本的议案。如果公司 2005 年年度股东大会未通过上述两项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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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将导致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失败。 

如果公司 2005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上述两项议案，则公司 A股市场相关股

东会议按时召开，对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进行审议；如果公司 2005 年年度股东大

会未通过上述两项议案，本公司将刊登公告宣布取消本次 A 股市场相关股东会

议，并申请公司 A股股票于公告后下一交易日复牌。 

（二）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不能获得相关股东会议批准的风险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A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投票表决

改革方案，须经参加表决的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

加表决的流通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因此，本次股权分置

改革能否顺利实施尚有待 A 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的批准。如果本次股权分置改

革不能获得 A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批准，则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失败。 

公司董事会将协助非流通 A 股股东，在 A 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召开前，通

过投资者座谈会、媒体说明会、网上路演、走访机构投资者、发放征求意见函

等多种方式，与流通 A 股股东进行充分沟通和协商，同时公布热线电话、传真

及电子信箱，广泛征求流通 A 股股东的意见，使改革方案的形成具有广泛的 A

股股东基础，使方案兼顾全体 A股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 

（三）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面临审批不确定的风险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规定，上市公司非流通 A 股股份处置

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应当在 A 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开始前取得批准

文件。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涉及国有股权处置，须报国资部门批准。本方案

能否取得国资部门批准存在不确定性。若在本次 A 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

票开始前仍无法取得国资部门的批准，则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延期召开本次相

关股东会议。 

非流通 A 股股东——赛格集团和公司董事会将加强与国资部门的汇报和沟

通工作，加强与流通 A 股股东的沟通工作，引导全体 A 股股东能够从有利于市

场稳定和公司长远发展的大局的角度考虑股权分置问题，以及时获得国资部门

的批准。 

（四）股票价格波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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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股权分置改革的特殊性以及对方案的不同认识，可能会使 A 股股票价

格发生一定程度的波动，流通 A 股股东和非流通 A 股股东都将面对股票价格下

跌的风险。 

我们提请投资者注意，尽管改革方案的实施将有利于深赛格的持续发展，

但方案的实施并不能立即使深赛格的盈利和投资价值呈现超常规增长，投资者

应根据深赛格披露的信息进行理性决策，并注意投资风险。 

五、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 

（一）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 

1、保荐机构：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段强 

住所：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41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41 层 

邮政编码：518040 

保荐代表人：周忠军 

项目主办人：兰坤 

项目联系人：黄凯军 

联系电话：0755-83199553 

传真号码：0755-83199541 

2、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王玲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39 好建外 SOHO A 座 31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39 好建外 SOHO A 座 31 层 

邮政编码：100020 

经办律师：宋萍萍  王立新 

联系电话：0755-82125135  82125065 

传真号码：0755-82125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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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荐意见结论 

公司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聘请的保荐机构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保

荐意见书，其结论如下： 

“深赛格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符合《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

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国证监会、国资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商务部联

合颁布的《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证监发[2005]86 号）、《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

作指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深赛格非流通 A 股股东为使其持有的非

流通 A 股股份获得流通权而向流通 A 股股东安排的对价合理，深赛格及其非流

通 A股股东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了股权分置改革公开、公平、公正。” 

（三）律师意见结论 

公司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聘请的律师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其结论如下：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具备进行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主体资格，提起本次

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具备参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主体资格；公

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涉及的相关法律文件在形式及内容方面符合《公司法》、《管

理办法》、《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未发现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存在损害公司 B 股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内容

符合《管理办法》、《操作指引》、《通知》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截至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已经履行法定程序。 

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尚需取得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

并经公司股东大会及 A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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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专为《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之签

署页）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